技术规格（工程需求）

1、本工程采用的技术规范
（1）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施工及验收规范和质量验收标准及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性文件标准、规范。(投标(响应)文件中提供有效的承诺函“承诺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现行强制性标准。”原件扫描件，否则为无效投标（响应）。)
2、对材料的质量和试验要求
2.1主要材料进场前，成交供应商应提供三证（出厂证、合格证、材料检测报告），材料实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见证取样及送检，检测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提供具备法定资质（取得 CMA /CNAS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具备检测本材料检测范围）出具的检验合格报告，检测报告需对应成交供应商投标响应时出具的承诺内容，未提供或不按投标响应的承诺内容提供，采购人有权要求材料退场更换，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金，2000元/次，该费用将在应付未付款项中扣除。拒不更换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且不承担成交供应商已完成施工内容的费用，成交供应商拒不配合，采购人可另行委托其他单位完成该项目，成交供应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全部责任。
2.2采购人有权对进场材料进行抽检，成交供应商在主要材料（铝合金、钢化玻璃等）进场后应第一时间向监理单位、采购人报备，在三方共同见证下，采购人可对进场材料进行随机抽样检测，相关检测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对检测结果不符合标准及成交供应商投标承诺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材料退场更换，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金，2000元/次，该费用将在结算费用中扣除，拒不更换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且不承担成交供应商已完成施工内容的费用，成交供应商拒不配合，采购人可另行委托其他单位完成该项目，成交供应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全部责任。
3、材料质量的约定：用于本项目的材料品质不得低于国家强制标准、文件及设计规定质量等级要求；成交供应商响应的参数视为本项目投入使用参数，交货时须提供检验检测报告原件进行核验。如因客观原因无法采购承诺材料参数，经采购人许可，可以采用同等或以上的产品替代。
4、用于本项目的主要材料，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书及试验资料原件给采购人查验，否则，采购人有权制止使用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5、对施工工艺的特殊要求
对采用的新工艺、新技术应将方案报设计单位、采购人及监理单位批准后才能实行。
6、本项目工程验收优先以成交供应商投标响应技术参数、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及专项技术要求为准。
7、其他要求
（1）磋商文件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工程量均须完全响应，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2）本项目不允许转包、分包，否则采购人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情节严重的将终止合同。 
（3）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前对工程量清单和图纸无异议，则在施工过程中按清单及图纸内容完成本工程全部施工内容，清单或图纸以外的工作内容，成交供应商在未征得采购人同意的情况下开展施工，不予签证且不认可。
（4）工程质量等级达到国家施工验收合格标准。
（5）供应商应按照磋商文件中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施工图纸，根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及有关要求实施合同工程。
（6）成交供应商在施工期间根据现场情况做好安全技术措施，确保安全。场地内应及时清扫干净，用水冲洗，不能产生扬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7）受施工区环境影响，成交供应商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施工区内道路、
市政管线及其他设施，因施工导致损坏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修复；在施工前，成交供应商应上报施工方案，经采购人批准方可施工。
（8）成交供应商施工完毕后，应提供完整的检测资料及项目资料。
（9）磋商文件工程量清单中的规费、暂列金、税金均属于不可竞争费，不得让利，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8、本项目须提供施工组织方案，方案内容包括：施工组织部署，施工技术措施，施工质量目标体系及保证措施，文明施工和安全生产体系与防护措施，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与保证措施，施工进度计划及工期保证措施，施工机械配置，施工合理化建议和降低成本措施。(投标(响应)文件中提供详细的施工组织方案加盖供应商公章，要求内容必须独立成章，且在施工方案目录中有显示,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作无效响应处理。)
9、供应商应为本项目制定详细的各项应急预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包括：突发质量事故的应急预案，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预案，遭遇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等情况的应急处理措施的,供应商承诺自行解决并承担所有后果。【投标(响应)文件提供详细的应急预案(内容须包含"供应商自行解决并承担所有后果的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作无效响应处理。】
10、施工团队需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员，各岗位独立、不得兼任，安全员须具有合格有效的 C 类考核合格证书。【投标(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上述人员证书扫描件及磋商前六个月任意一个月由本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作无效响应处理。】
11、铝合金门窗做法参照国标图集《16J607》（或现行有效替代图集）。铝合金型材壁厚应符合《铝合金门窗》GB/T 8478-2020 强制性要求：外窗不应小于1.8mm，内窗不应小于 1.4mm。具体厚度应由专业厂家根据风压计算确定，且不得低于上述国标限值。采用铝合金 5mm LOW-e+9A+5mm 中空钢化玻璃。
12、外平开窗窗扇，均需采取有效的防风安全加固措施和防坠落措施。
13、铝合金门窗技术要求及断面构造，由生产厂家提供深化加工图纸。成交供应商应在材料进场前至少 7 天向采购人及监理单位提交加工图纸。采购人及监理单位应在收到图纸后3 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核回复，逾期未回复视为默认同意（重大技术偏差除外）。未经审核同意擅自进场的，相关后果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14、气密性能：不低于《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7106-2019规定的6级；水密性能：不低于GB/T 7106-2019规定的3级；抗风压性能：不低于GB/T 7106-2019规定的3 级。隔声性能不低于《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8485-2008的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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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技术规格（工程需求）条款为必须满足或优于项，否则作无效磋商响应处理。
